郯城法院：推进破产案件审理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
12月14日，郯城县外贸总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郯城法院召开，会议由审判长刘夫坤主持，合议庭成员陈兰峰、杨源及债权人、部分职工代表、审计、评估机构工作人员、管理人等参加会议。会议依法完成了宣布受理破产清算民事裁定书、指定管理人决定书，通过《财产管理方案》《财产变价方案》等议程。至此，郯城法院2021年受理的3起破产案件（山东仁和制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，郯城群升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和郯城县外贸总公司破产清算案）均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
为进一步提升破产案件审判质效，郯城法院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导向，通过抓好四项举措，深化完善破产审判工作体制机制，着力发挥破产审判在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、实现优胜劣汰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一是畅通立案入口，规范破产案件办理程序。对当事人的破产申请实行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双重审查，严格审核企业工商登记、申请破产的债务人或债权人的主体资格以及管辖权问题，严格审查企业资产情况、债权债务情况、资产审计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等，并深入企业了解情况，掌握生产经营实际状况，既让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能够进入司法程序，又防止个别企业假破产、真逃债。依法规范破产受理、破产公告、债权人会议、破产财产变现与分配等程序，及时解决破产债权申请、债权人会议召开、破产财产拍卖和分配等各环节出现的法律问题，切实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。
二是组建专业团队，提升破产案件审判质效。针对破产案件政策性强、审理难度大、社会性问题多的特点，县法院组建破产案件专业审判团队，集中审理破产案件。一方面，破产审判团队坚持定期学习培训，及时学习破产相关法律知识，特别注重对破产政策、破产制度、破产理论的学习，专题学习了国际营商环境报告、办理破产案件方法论等，做到审判专业化。另一方面，破产审判团队不断强化信息技术应用，多次通过破产重整信息网和“钉钉视频会议”召开破产案件债权人会议，实现破产案件审理线上、线下同步进行，扩大债权人参与率。
三是审慎选任管理人，强化破产案件节点管控。对破产案件实行分级管理，根据破产企业的债务数量、资产规模、职工人数、行业影响力以及法律关系复杂程度等，在不同级别、不同范围内选任管理人，采用公开竞争的方式选任疑难复杂案件的管理人，采用摇号方式随机选任一般案件的管理人。针对每起破产案件建立一个微信工作交流群，要求管理人做到每日一汇报、每周当面汇报、每一节点计划提前汇报，以便全面了解掌握管理人的工作推进情况。针对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划分不同的节点，针对每一节点的重点工作和疑难问题及时召开业务调度会，研究处理方案和解决办法，有力推动了破产工作高效有序开展。
四是加强府院联动，汇聚破产工作强大合力。党委政府是审理破产案件的重要支撑和坚强后盾，在处理行政审批、公共服务、协调解决职工救济安置、社保缴纳、投资人引入等问题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破产案件审判中，县法院积极与县人社、国土、工商、税务、不动产、公安等政府职能部门对接，及时化解企业重整、清算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隐患，成功化解了债权人霸占公司仓库拒不腾让、公司留守人员拒不交出办公楼、企业责任人涉嫌非法吸储被移交公安机关等多起突发性、群体性事件，解决了职工安置、资产处置、涉税等方面的问题，实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
县法院通过破产案件审理，帮助有维持价值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获得新生，帮助“僵尸企业”通过破产清算及时出清，合理解决了企业家跑路、职工过激维权、债权人非法讨债等问题，促进了劳动者再就业，引导了社会闲置资源有序流动，优化了法治化营商环境，为引进新的投资、促进项目落地注入了“强心剂”。
郯城县人民法院2021-12-16


